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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 

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議 摘 要  
 

主 席 :  政 務 司 司 長 曾 蔭 權 先 生  

副 主 席 :  鄭 維 健 博 士  

委 員 :  方 敏 生 女 士  

 蔣 麗 莉 博 士  

 蔡 素 玉 女 士 (議 程 第 2、 4、 5 及 6 項 )  

 高 保 利 先 生  

 捷 成 漢 先 生  

 林 健 枝 教 授  

 廖 長 城 先 生  

 潘 樂 陶 先 生  

 戴 希 立 先 生  

 徐 立 之 教 授  

官 方 委 員 : 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孫 明 揚 先 生  

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葉 樹  先 生  

因 事 缺 席 者 :  郭 炳 江 先 生  

 狄 志 遠 先 生  

 生 生 利 及 生 生 局 局 長 生 生 生 生 生  

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廖 秀 冬 博 士  

列 席 者 : 行 政 署 長 張  瑤 女 士  

 副 行 政 署 長 麥 駱 雪 玲 女 士  

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持 續 發 展 )2 李 家 俊 先 生  

秘 書 :  助 理 行 政 署 長 麥 敬 年 先 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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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 － 續 議 事 項   

委 員 得 悉 ， 續 議 事 項 會 在 其 他 議 程 項 目 之 下 予 以 處 理 。  

第 3 項 －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：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提 供 資 助 的

建 議 (第 02 /04 號 文 件 )  

委 員 得 悉 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審 核 委 員 會 對 評 審 12 7 份 申 請 的

工 作 已 經 完 成 ， 並 推 薦 其 中 八 份 申 請 ， 總 資 助 金 額 約 770 萬 元 。 獲 推

薦 項 目 的 主 要 對 象 為 青 年 或 地 區 層 面 的 社 區 。 委 員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委 員 認 為 ， 當 局 必 須 適 當 監 察 受 資 助 項 目 的 執 行 情 況 ， 委 員 亦 得 悉 受

資 助 項 目 將 有 助 社 區 認 識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各 個 方 面 。 委 員 同 意 第 二 輪 申

請 應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展 開 。  

第 2 項 －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第 01 /04 號 文 件 )  

委 員 得 悉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已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成 立 三 個 支

援 小 組 ， 負 責 有 關 三 個 試 點 範 疇 的 參 與 機 制 和 諮 詢 文 件 。 有 關 的 參 與

機 制 與 “ 傳 統 ” 的 諮 詢 工 作 不 同 ， 在 該 參 與 機 制 之 下 ， 相 關 團 體 在 較

早 階 段 便 已 參 與 擬 備 諮 詢 文 件 ， 以 及 建 議 如 何 邀 請 社 會 人 士 與 政 府 建

立 伙 伴 關 係 ， 從 而 參 與 決 策 工 作 。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和 支 援 小 組 計 劃 在 夏 季 開 展 參 與 機 制 的 公 眾

參 與 階 段 。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將 繼 續 邀 請 非 官 方 組 織 參 與 推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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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機 制 。  

第 4 項 － 聯 合 國 亞 太 領 袖 論 壇 ： “ 城 市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” 報 告 書 ( 第

03 /04 號 文 件 )  

委 員 得 悉 上 述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。 是 次 論 壇 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與 聯 合 國 經

濟 和 社 會 事 務 部 聯 合 舉 辦 ， 已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及 二 十 六 日

舉 行 。 擬 在 聯 合 國 發 表 的 香 港 宣 言 有 助 各 國 認 識 香 港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事

宜 上 的 進 程 。  

第 5 項 － 其 他 事 項   

沒 有 其 他 事 項 。  

第 6 項 －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委 員 會 第 六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舉 行 。 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  


